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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身丁税若干问题再探讨

张全婷
（山东大学 历史学院，山东 济南 ２５０１００）

摘　要：宋初两浙路继承吴越旧制的身丁税为无偿征收，与丁盐钱无关，且在真宗时期业已废除。两浙、江淮地区的
丁盐钱原为百姓在食盐与蚕盐榷法下偿付官府计口配盐之钱。崇宁年间，两浙路推行盐钞法，官府停发蚕盐，仍令百姓

按丁口缴纳六成蚕盐钱。政和、宣和年间，此制又推广到江淮地区。由此，源自蚕盐配的丁盐钱先后演化为新的身丁

税。宋代身丁税的免征群体主要有品官、僧道、残疾者以及家有长辈年八十岁以上之户。宋代身丁税的征收依据变化与

除放过程，表明其演进仍趋向“惟以资产为宗，不以丁身为本”。

关键词：宋代；身丁税；丁盐钱；两税法

中图分类号：Ｋ２４４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２－７８３５（２０２５）０４－０１８４－０８

唐建中元年（７８０）颁行两税法，确立了“惟以资产为宗，不以丁身为本”的计税原则，实现了农业税
收结构向以资产税为主的历史性转变。但宋朝立国伊始承袭南方诸国旧制，重又征收人丁税，史称“丁

口之赋”，也称“身丁税”，多征收钱、绢、米等。此后，随着政权的稳固，身丁税征收地域不再限于江南、

淮南、两浙、荆湖、福建、广南等路，而是扩大到了陕西、利州东与京西南等路，部分路分一直征收至宋朝

灭亡。

学界对宋代身丁税的研究主要围绕其起源与沿革、用途与豁免对象及征收弊害等问题展开①。尽

管成果已较为丰富，但因有关史料相对匮乏且零散，至今仍有不少问题悬而未决，存在深入讨论的空间。

有鉴于此，本文试就宋代身丁税再作探讨，旨在厘清以下几个问题：两浙路身丁税的起源、演变与征收对

象为何？江淮地区的身丁税缘何而来？身丁税的豁免对象究竟有哪些？其征收在两宋时期呈现哪些演

进趋势？

一、两浙路身丁税的起源、演变与征收对象

（一）身丁税的起源与演变商榷

北宋初年两浙路所征身丁税起源于五代吴越时期。《后山谈丛》记载：“吴越钱氏，人成丁，岁赋钱

三百六十，谓之身钱，民有至老死而不冠者。”②太平兴国三年（９７８），吴越王钱?“纳土归宋”，当地身丁
税仍继续征收。岛居一康认为，北宋初年两浙路继承吴越的身丁税属于“丁身盐钱”系统，是对丁口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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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的“盐钱”①。此论或可商榷。

岛居一康的依据主要有二：一为《淳玉峰志》载，苏州昆山县“景
,

、祥符间，夏税丁身盐钱二千六

百余贯”；二为权发遣三司户部判官李琮曾提及“有苏州常熟县天圣年簿管远年逃绝户倚阁税绸、绢、

绵、苗米、丁盐钱万一千一百余贯石匹两”②。但是，这两处论及的丁身盐钱或丁盐钱，与吴越至宋初两

浙路征收的身丁税并不相同。考据有关吴越身丁税的记载，似与盐无涉。《吴越备史》载，后周显德三

年（９５６），“车驾亲征寿春。是岁，始括境内民丁，益师旅也”③。《湘山野录》亦载：“吴越旧式，民间尽算
丁壮钱以增赋舆。”④由此观之，当时吴越所征身丁税应为无偿征收，与盐无关。

那么，岛居一康所举北宋前期苏州丁身盐钱或丁盐钱的记载所指究竟为何？笔者以为，它们应指百

姓在榷盐法下偿付官府配卖食盐或蚕盐之钱。就食盐法来看，宋代两浙路行淮浙盐法，在徽宗以前时而

榷盐，时而通商，又或两者兼有。在榷盐法下，湖州就曾“计口纳丁盐钱，计四万三百三十贯有奇，岁给

盐一万四千五百余石”⑤。就蚕盐配卖范围来看，两浙路属蚕乡地区，曾任两浙运副的吕广问称当地在

行钞盐法前，“岁计丁口，官散蚕盐，丁给盐一斗，纳钱一百六十六文，谓之丁盐钱”⑥。也就是说，北宋初

年两浙路的丁身盐钱或丁盐钱实有官本，而非无偿征收的身丁税。

大中祥符四年（１０１１），宋真宗下诏大规模除放身丁税时，两浙路即在内⑦。此后，两浙路承自吴越
旧制的身丁税不再征收。不过，北宋末年，两浙路又诞生了新的身丁税。郭正忠《宋代盐业经济史》述

及宋代两浙路身丁盐钱、丁绢来历时，认为它们源于食盐，并引乾道年间知处州汪待举论“本州蚕盐、丁

盐之赋，轻重不同。蚕盐以田亩计……丁盐以民身计”证明⑧。但不知为何，郭正忠在该书中叙述蚕盐

钱时，又言“不买蚕盐而交纳６０％盐钱”被称为“丁盐钱”或“丁盐绢”“丁绢”⑨。笔者认为，正是丁盐钱
中的蚕盐钱在后来演化为身丁税，原因有二：一是上文吕广问之言明确表明，在行钞盐法之前，蚕盐一般

按丁口配卖，故郭正忠所引汪待举之言或为处州特例；二是蚕盐钱演化为身丁税有迹可循。自北宋初至

仁宗中叶，蚕盐由官府在全国蚕乡地区统一配卖。仁宗中叶至熙宁四年（１０７１），蚕盐由统一配卖走向
自愿认购。自熙宁四年、五年开始，京东、京西、开封府等地逐渐停止配卖蚕盐，但百姓须缴纳六成蚕盐

钱予官府瑏瑠。徽宗崇宁年间，蔡京于两浙路推行盐钞法，“盐尽通商”，官府不再发放蚕盐，“每丁仍增钱

三百六十文，谓之身丁钱”瑏瑡。两浙路源自蚕盐配卖的丁盐钱正式演变为新的身丁税，并一直征收至开

禧元年（１２０５）废除瑏瑢。至于食盐榷卖之丁口盐钱，就笔者目力所及，未见有其演化为身丁税的记载。
（二）北宋晚期至南宋两浙路身丁税征收对象是否包括客户

据上文可知，两浙路承自吴越时期的身丁税在大中祥符年间业已除放，但自北宋晚期开始，源自蚕

盐配卖的丁盐钱又演化为新的身丁税。关于两浙路这新增身丁税的征收对象，学界存有歧义，争论焦点

在于客户是否缴纳。曾我部静雄、柳田节子分别基于南宋建炎三年（１１２９）十一月三日德音：“（两浙人
户丁盐钱）自今第五等以下人户一半依旧折纳外，余一半只纳见钱”，以及庆元四年（１１９８）会稽县有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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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产者缴纳身丁绢的记载①，认为两浙路客户需要缴纳身丁税②；苏基朗、戴建国等学者也从丁帐、丁籍

登录情况的角度指出，全国客户都须缴纳身丁税③。岛居一康则持否定意见。他指出，曾我部静雄与柳

田节子对于史料的解读有误，同时认为两浙路较为特殊，当地身丁税的征收对象并不包括客户，依据有

二：一是“蚕盐系身丁钱”的配对象不包括客户；二是吕祖谦《为张严州作乞免丁钱奏状》记载，乾道六

年（１１７０）严州有１２２３９３丁，其中第一至第四等丁数为１０７１８，第五等有产税户、无产税户丁数合计为
１１１６７５④。也就是说，无产税户其实隶属第五等户，非指客户，故当地身丁税的征收并未涉及客户⑤。
笔者以为，岛居氏指正了前辈学者对于史料的误读，但其观点亦值得商榷。

第一，宋代蚕盐的配对象不仅有主户，也包括客户⑥。第二，吕祖谦所作奏状旨在说明严州主户，

特别是第五等户负担过重，除两税以外，还要承担较两浙数地数额更多的丁盐钱绢，故其所举丁数未涉

及客户。实际上，严州身丁税的征收对象包括客户。乾道九年（１１７３），知严州詹亢宗作《均减严州丁税
记》，明言当地丁数为１７５７４０，朝廷蠲放当地丁绢“凡一万四千二百九十二匹”⑦。此时距吕祖谦奏状时
间仅为三年，当地人口增长不可能如此迅速，唯一的解释便是詹亢宗所记丁数为主客户合计，即客户也

在身丁税征收范围之内。第三，南宋初年，时值倪从庆作乱之后，两浙西路安抚使叶梦得奏请将严、衢二

州烧劫被害之地按地里远近紧慢分为四等，第一至第三等土地中，第五等户免除夏秋二税及身丁钱，

“客户同”；第四等土地中，“第四、第五等户各免今年身丁，客户同”⑧，明确反映出当地客户本为身丁税

的缴纳群体。综上分析可知，两浙路由蚕盐配转化而成的身丁税，其征收对象包括客户。

二、江淮地区身丁税的由来

北宋时期，有不少关于江淮地区丁口盐钱、身丁钱的记载。对于江南路丁口盐钱的起源，柳田节子、

王德毅认为承自南唐。对于淮南路身丁钱的起源，曾我部静雄、王德毅等都认为源于五代吴国旧制⑨。

但岛居一康指出，吴国旧丁口课调早在顺义年中蠲除，而江淮地区在宋代之前同属南唐领土，再加上淮

南路也有关于丁口盐钱的记载，故这两路丁口盐钱即身丁税都承自南唐瑏瑠。笔者赞同岛居一康所持淮

南路身丁税并不源于吴国的观点，但不认为江淮地区丁口盐钱皆为身丁税。笔者认为，与两浙路丁盐钱

相同，北宋时期江淮地区的丁口盐钱不仅包括官府配卖食盐之钱，也包括配卖蚕盐之钱，唯有后者发展

为身丁税。

有关江南东路丁口盐钱征收初期情况，明道二年（１０３３），担任江淮安抚使的范仲淹在奏文中称：
当司看详江宁府上元等五县主客户递年送纳丁口盐钱，即不曾请盐食用。据本府分析及

体问得，始属江南伪命之时，有通、泰盐货给散，计口纳钱入官。后来淮南通、泰归属朝廷之后，

江南自此无盐给散，所以百姓至今虚纳钱，并更折纳绵绢，未曾起请。……欲乞朝廷调度指挥

江南东路：主户所纳税赋内丁口盐钱，以本处见卖盐价上纳，定升合数目，逐春更与米盐

吃用。瑏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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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１９６１年第２０卷第２号。

参见苏基朗：《唐宋法制史研究》，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第１０２—１０４页；戴建国：《秩序之间：唐宋法典与制度研究》，上
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２０年版，第３０４—３０８页。

吕祖谦：《吕祖谦全集（第１册）》，浙江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第４３页。
岛居一康：《宋代身丁税の诸系统》，《东洋史研究》１９８６年第４５卷第３号。
郭正忠：《宋代盐业经济史》，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第５９０页。
永誽，纪昀等：《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１３４８册）》，台湾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６年版，第６００页。
《续修四库全书》编委会：《续修四库全书（第４７４册）》，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３８８页。
参见柳田节子：《宋代の丁税》，《东洋史研究》１９６１年第２０卷第２号；王德毅：《宋史研究论集（修订版）》，台湾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３

年版，第２０４—２０６页；曾我部静雄：《宋代の身丁钱と
)

口数问题》，《社会
*+

史学》１９３８年第８卷第５号。
岛居一康：《宋代身丁税の诸系统》，《东洋史研究》１９８６年第４５卷第３号。
范仲淹：《范仲淹全集（二）》，李勇先、刘琳、王蓉贵点校，中华书局２０２０年版，第６６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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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奏文表明：其一，南唐早期曾施行计口配卖食盐之制，之后淮南通、泰盐区归属后周，南唐遂无盐

支予百姓，但百姓纳钱如故；其二，北宋初年江南东路因袭南唐旧制，也令百姓缴纳丁口盐钱而不支盐，

但此制并不合理，故范仲淹请求朝廷命江南东路支盐予百姓，即当地征收这种丁口盐钱而不支盐之举应

为特例。宋仁宗对范仲淹所请“奏可”①。此后，江南东路因袭南唐旧制的丁口盐钱不再无偿征收，并未

发展为身丁税。

淮南路自南唐至北宋雍熙三年（９８６）一直实行食盐榷法。雍熙三年至徽宗即位前，该地盐法多变，
或榷盐，或通商，又或兼而有之。在食盐榷法下，也常计口配盐，征收丁口盐钱。如元七年（１０９２），知
扬州苏轼在奏请朝廷除放当地积欠赋税时，提及元丰三年（１０８０）九月二十八日《明堂赦书》令开封府界
及诸路除放见欠元丰元年以前夏秋租税、沿纳钱物等事。当时，转运司申中书称：“见欠丁口盐钱，及盐

博绢米及和预买绸绢，并系人户已请官本，不合一例除放。”②此言说明当时的丁口盐钱有“官本”，即官

府实有支盐，故不能一概除放。这也解释了宋廷在大中祥符四年除放湖、广、闽、浙身丁税时，江南路与

淮南路为何不在蠲放范围之内，仅在次年免除丁身盐米钱的折科③，原因就是当时这两路丁口盐钱并非

身丁税④。

上引苏轼奏文，在转运司申中书后，又言：

中书批状云：勘会赦书内，即无见欠丁口盐钱并盐博绢米及和预买绸绢已请官本除放之

文，因此州县却行催理。……后来尚书户部仍举行元丰四年中书批状指挥，逐年蚕盐钱绢和预

买绸绢等，系已请官本，并不除放。臣今看详，内蚕盐钱绢一事，盐本至轻，所折钱绢至

重。……臣今看详，丁口盐钱绢既为有官本，难议除放，即合据所支盐斤两实直价钱催纳，岂可

将折色绢麦上增起钱数尽作官本，显是于理合放，于条未有明文。⑤

该奏文中，中书批状所云为丁口盐钱、盐博绢米及和预买绸绢除放之事，而尚书户部在引中书批状

指挥时，却云蚕盐钱绢和预买绸绢；苏轼亦因蚕盐钱折绢过重，望朝廷除放丁口盐钱绢之增起钱数。可

见，文中的丁口盐钱绢包括蚕盐钱绢。

前文指出，崇宁年间，两浙路官府不再配卖蚕盐，徒令民户按丁口纳六成蚕盐钱，当地蚕盐钱转变为

身丁税。政和三年（１１１３），“蚕盐更不支”而民户缴纳六成蚕盐钱之制推广到淮南东、西路，至于“地
里远阔”之江南东、西路是否停止配，宋廷“令逐路提举盐事、提举常平司共相度闻奏”⑥。至迟到宣和

七年（１１２５），江南东、西路亦“蚕盐不立，而蚕绢不免”⑦。由此，江淮地区蚕盐钱最终也转变为民户纳钱
绢而官府不支盐的身丁税。

三、身丁税的豁免对象究竟有哪些

关于宋代身丁税的豁免对象，王德毅曾有专门探讨。他指出，李心传曾曰：

余尝谓唐之庸钱，杨炎已均入二税，而后世差役复不免焉，是力役之征已取其二也。本朝

王安石令民输钱以免役，而绍兴以后所谓耆户长、保正雇钱复不给焉，是取其三也。合丁钱而

论之，力役之征盖取其四也。⑧

同时，《宋会要辑稿》免役条亦记载：

（绍兴七年）闰十月十四日，户部言：“在法：‘品官之家或女户、单丁、老幼、疾病及归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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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中华书局２０００年版，第３２７页。
苏轼：《苏轼文集（第３册）》，孔凡礼点校，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版，第９６２页。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华书局２００４年版，第１７６６页。
邓广铭，漆侠：《国际宋史研讨会论文选集》，河北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第６０—６１页。
苏轼：《苏轼文集（第３册）》，孔凡礼点校，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版，第９６２页。
徐松辑：《宋会要辑稿》，刘琳、刁忠民、舒大刚等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第６５３８页。
杨时：《杨时集（一）》，林海权校理，中华书局２０１８年版，第７２页。
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中华书局２０００年版，第３２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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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孙，各免身丁。’昨降指挥：‘许差有物力高单丁，寡妇有男为僧道成丁者同，并许募人

充役。’”①

故此，王德毅认为“身丁钱是一项丁役”，并指出户部所言“在法”涉及的群体皆为身丁钱豁免对

象②。王德毅的观点将身丁钱与丁役混同，认为二者豁免对象一致，但若加以详细分析，可以发现事实

并非如此。

首先，李心传所言意在强调丁钱本质为力役之征，非指其为丁役，力役之征的范围要较丁役更加广

泛。在宋代文献中，丁役一般指职役而非身丁税。绍兴十九年（１１４９），宗正寺丞兼权尚书司封员外郎
王葆言：“国家役法，应女户、单丁与夫得解举人、太学生并免丁役。”③即用丁役代指职役。又《璧水群英

待问会元》载：

役法之善，则天下之民日受其利……而其法有丁役、募召二制焉。丁役之制，行于嘉、治

平之前。而募召之制，成于熙宁、元丰之后。……丁役之法，尝有其弊也，一变而为募召矣。募

召之法，亦尝有其弊也，一变而复为丁役矣。④

文中的丁役，则特指职役中的差役之法。

其次，“身丁”一词在宋代确实会用来代指身丁税，但王德毅所引《宋会要辑稿》免役条“各免身丁”

中的“身丁”非身丁税代称，而是指丁役，原因有如下几点。第一，户部虽言“在法：‘品官之家或女户、单

丁、老幼、疾病及归明人子孙，各免身丁。’”但后文即为“昨降指挥：‘许差有物力高单丁，寡妇有男为僧

道成丁者同，并许募人充役。’”说明文中“身丁”应指丁役。第二，就笔者所见，并未发现宋代有单丁可

免纳身丁税的相关记载，而单丁却一直属于免役群体，直至绍兴五年（１１３５）三月，朝廷下令“仍今后许
差物力高单丁，每都不得过一人。”⑤第三，归明人子孙须缴纳身丁税，而无须服丁役。熙宁九年（１０７６）
十一月，荆湖北路转运司言：“勘会溪州归明人户委得不曾作过，又本处去岁亦是灾旱……许令依南江

富、古等州不作过人例，候五年满日，起纳丁身税米。”⑥这反映出归明人户也须缴纳身丁税。元丰五年

（１０８２），宋廷又下令“官户、女户、归明人子孙、刺事人、河北沿边弓手户合依旧附保”⑦，“附保”意为载
入保甲簿而不担任保丁，即归明人子孙属于免役群体。

最后，上文户部用“身丁”代指丁役的用法并非特例，而是在宋代文献中时有出现。如崇宁四年

（１１０５）闰二月，提举开封府界学事路瑗言：“已补试在学生，当免身丁。其请假除籍之人，依旧应役。”⑧

由“其请假除籍之人，依旧应役”可知，前句“已补试在学生”所免除的“身丁”应指丁役。又如建炎二年

（１１２８）十二月，太平州言：“诸州增募弓兵，应募人若非特免身丁、量减科率，则愿投者少。”后尚书省立
法“新置弓手听免本身丁役”⑨，亦是用“身丁”指代丁役。

总之，宋代的身丁税并不等同于丁役。绍兴七年闰十月户部所言涉及的群体应非身丁税，而是丁役

的豁免对象，这也是为何其被辑入免役条而非身丁条的原因。

那么，宋代究竟有哪些群体可免纳身丁税？一是品官。绍兴五年，江南西路转运司建议灾伤州县劝

谕有力之家纳粮赈济，“人纳粳米每一千硕，或稻谷每二千硕，如系曾得文解人……从本州保奏，给降付

身，便作官户，免身丁、差役”瑏瑠，说明官户可免纳身丁税。二是僧人道士。北宋初年，寺院行者也要缴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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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松辑：《宋会要辑稿》，刘琳、刁忠民、舒大刚等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第６２７９页。
王德毅：《宋史研究论集（修订版）》，台湾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３年版，第２２９、２３３—２３６页。
徐松辑：《宋会要辑稿》，刘琳、刁忠民、舒大刚等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第６２８１页。
《续修四库全书》编委会：《续修四库全书（第１２１７册）》，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６５４页。
徐松辑：《宋会要辑稿》，刘琳、刁忠民、舒大刚等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第６２７８页。
徐松辑：《宋会要辑稿》，刘琳、刁忠民、舒大刚等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第９８９０页。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华书局２００４年版，第７８７５页。
永誽，纪昀等：《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９３７册）》，台湾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６年版，第３７８页。
徐松辑：《宋会要辑稿》，刘琳、刁忠民、舒大刚等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第８６６６页。
徐松辑：《宋会要辑稿》，刘琳、刁忠民、舒大刚等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第７３４４页。



第２８卷 张全婷：宋代身丁税若干问题再探讨

身丁税，咸平五年（１００２）方免①。绍兴十五年（１１４５），臣僚言：“州县坊郭、乡村人户，既有身丁，即充应
诸般差使，虽官户、形势之家，亦各敷纳免役钱。唯有僧、道例免丁役，别无输纳，坐享安闲，显属侥幸。”

朝廷因而“令僧、道随等级高下出免丁钱”②。臣僚所言，透露出僧道所输免丁钱最初是为代替役钱所

征，而非身丁税，但由于其“免丁钱”之称呼，故在蠲减时，往往比附身丁税一同蠲减③。因此，可将绍兴

十五年创立的僧道免丁钱理解为僧道所输之身丁税，即从此时开始，僧道不再免纳身丁税。三是部分特

殊群体，包括残疾者以及家有长辈年八十岁以上之户。太平兴国九年（９８４），宋廷在申明身丁税征收年
龄为二十至六十岁时，一并规定“其未成丁、已入老者，及身有废疾，并与放免”④。至于家有长辈年八十

岁以上可免户下一人身丁税的规定，则在淳熙二年（１１７５）十二月出台。时值宋孝宗为太上皇高宗行庆
寿礼，颁布庆寿赦云：“应人户有祖父母、父母年八十以上，与免户下一名身丁钱物。”⑤此赦旨在宣扬孝

道，之后也有重申。

以上为有关宋代身丁税免征对象的全国性规定。此外，局部地区也有一些特殊人户可免纳身丁税，

具体情况参见表１。
表１　宋代局部地区免纳身丁税人户一览

起始时间 地区 对象 资料来源

太平兴国元年（９７６） 福建路 盐亭户

至道二年（９９６） 广南 摄官

咸平六年（１００３） 广州 赁舍寄住者

陈傅良：《陈傅良先生文集》，周梦江点校，浙江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９年版，第３５６页。

至迟绍兴二年（１１３２） 钦、廉、宜、融、平、观诸郡 土丁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中华书局 ２０１３年版，第

１０９５页。

绍兴二十八年（１１５８） 兴元府、洋州等处 义士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中华书局 ２０１３年版，第 ３４６８

页；徐松辑：《宋会要辑稿》，刘琳、刁忠民、舒大刚等校点，上海

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第８６１９—８６２０页。

乾道六年（１１７０） 京西、湖北 义勇
徐松辑：《宋会要辑稿》，刘琳、刁忠民、舒大刚等校点，上海古

籍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第８６１７—８６１８页。

乾道七年（１１７１） 两淮 充民兵者 脱脱等：《宋史》，中华书局１９７７年版，第６５２页。

四、身丁税的演进趋势

前文述及，大中祥符四年，宋廷下令除放湖、广、闽、浙身丁税。然而，或因“府县占吝奉行不虔”⑥，

或蠲除旧税后又新征，实际上这几路身丁税仍有征收。结合陕西、利州东及京西南等路征收身丁钱的记

载⑦，可知身丁税的征收地区已较之前有所扩大。对于两宋时期身丁税的演进趋势，有学者概括为“摊

丁入亩”⑧，亦有学者认为是逐步除放⑨。对此，有必要重新加以分析。

首先，来看两浙路。北宋末年至南宋初年，两浙路由蚕盐配转化的身丁税一直是主、客户一体均

纳。至建炎三年十一月，高宗降下德音：“访闻两浙人户岁出丁盐钱，每丁纳钱二百二十七文。后来并

令折纳绢一丈、绵一两，已是太重。……自今第五等以下人户一半依旧折纳外，余一半只纳见钱。”瑏瑠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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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松辑：《宋会要辑稿》，刘琳、刁忠民、舒大刚等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第８１０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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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路征收身丁税的记载见徐松辑：《宋会要辑稿》，刘琳、刁忠民、舒大刚等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第８１９８页。表１利

州东路兴元府、洋州等处及京西南路义士、义勇免纳身丁税的记载，证明当地也有征收身丁税的规定。

葛金芳：《两宋摊丁入亩趋势论析》，《中国经济史研究》１９８８年第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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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当时绢价上涨，令第五等以下人户半纳绢绵、半纳现钱的新规对他们来说无疑是一种优待。隆兴二年

（１１６４）时，常州丁盐绢“皆于众户田产上均纳”①，身丁税税率直接由田产决定。乾道八年（１１７２）五月，
朝廷又下令削减严州、湖州、绍兴府、处州丁绢岁额。其中，绍兴府上四等户丁绢由四丁纳绢一匹减少为

七丁纳绢一匹，第五等户由八丁纳绢一匹减少为十丁纳绢一匹；处州由四丁以上纳绢一匹改为上四等户

五丁纳绢一匹，第五等户八丁纳绢一匹②，即绍兴府、处州身丁税的定税依据已明确结合户等，此规定一

直持续到开禧元年除放两浙路身丁钱、绢。

其次，再看荆湖南路。景年间，经荆湖南路提点刑狱齐廓奏请，桂阳监平阳县丁身钱二万八千两

得到蠲免③。皇三年（１０５１），宋仁宗又诏蠲减湖南郴、永、桂阳监等地丁米十余万石④。嘉四年
（１０５９），宋廷下令郴、道、永州、桂阳监及衡州茶陵县身丁税“无业者与除放，有业者特与减半”⑤。自此，
这些地区身丁税征收对象仅有主户丁男，客户免纳。南宋初年，荆湖南路在战乱后丁口大量减少，按旧

有丁米总额敷于见存之丁，使身丁税从“口赋四斗”变成“一丁至石余”⑥，民户负担大为加重。宋高宗

遂于绍兴三年（１１３３）下令：“湖南丁米三分之二均取于民田，其一取之丁口”⑦，荆湖南路于二税外对民
户追加的身丁税，其征收依据从此不以人丁为唯一标准，而是综合田产与丁口而定。绍兴五年，高宗又

诏道州丁米“依旧于田亩上均敷”⑧，道州身丁税彻底以田产为唯一征收标准。然而，即便如此，郴、道、

永州、桂阳监、衡州茶陵县还是多有“不举子”之事。故此，绍兴十四年（１１４４），高宗下令永蠲这四州一
县“身丁钱绢米麦”⑨。

再次，来看广南东、西路。熙宁四年，金君卿任广南东路转运使，搜括隐丁，将人户分为上、中、下三

等，“富者多取之而不为虐，贫者寡取之而易给”瑏瑠，该路丁米的征收依据开始结合户等，且在南宋时期依

然如此。绍兴二十九年（１１５９），知英州陈克勤言：
英州旧额丁田米三万余石，至经界核萛，不满万石，而前任转运判官郑鬲抑勒州县抱认旧

额虚数……又广东一路惟南雄、连、英有此虚数，三州之民均受其害。瑏瑡

可见，不止英州，南雄州与连州丁米的征收基准都与民户田产有关，其中连州丁米征收的等级情况

具体见表２。
表２　南宋连州丁米征收等级

丁米等级 纽夏布 每口折纳丁米 丁米计钱

一至三等 ３匹５尺—１０匹及以上 ４斗 １贯２０文省

四等 １匹４尺—３匹４尺 ２斗４升 ６２５文省

五等 １尺—１匹３尺 ７升３合 ２１０文省

客户 无 ７升３合 ２１０文省

　　注：资料来源于《永乐大典方志辑佚（第４册）》，马蓉、陈抗、钟文等点校，中华书局２００４年版，第２５８５页。

结合表２以及《湟川志》“每岁上供银、夏秋二役五等丁米，皆视田布为多寡。……且以负郭言之，
家有田一亩，上之上等，管布六尺，每降一等，则减布六寸”瑏瑢的记载，可知南宋时连州丁米的征收依据由

人丁与田亩数量、等级综合决定。此外，广州身丁税也非仅按丁口征收。《大德南海志·旧志税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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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２８卷 张全婷：宋代身丁税若干问题再探讨

广州丁米“旧管”１２２２４８硕有奇，“今管（南宋末）”一等至四等６５７６３硕有奇，“余系五等”①。虽不知
文中丁米征收等级情况具体为何，但毫无疑问，其制定依据应与民户拥有的田产相关。至于广南西路，

绍熙年间，赵善仪守浔州，曾奏免当地身丁税②。嘉定六年（１２１３），宋宁宗又下令蠲琼州丁盐钱③。约嘉
熙年间，广西提点刑狱范应铃乞罢当地身丁钱，获得理宗准许④。至此，广西身丁税已全部除放。

最后是福建路。皇三年时，泉州、兴化军每丁纳丁米七斗五升，漳州则为八斗八升八合，“计丁出

米甚重”，故朝廷下令将这三州军主户丁米一律减少为五斗，客户减为三斗⑤，即主、客户不再一体均纳。

乾道七年，鉴于生子不举之事频发，知建宁府赵彦端奏请蠲免当地身丁钱，朝廷从之⑥。端平元年

（１２３４），理宗又诏蠲漳、泉、兴化军丁米钱⑦。此后，福建路征收身丁税的地区应仅剩下南剑州、汀州、邵
武军等⑧。

此外，限于史料，江淮、四川、陕西、京西等地身丁税的征收依据是否有所变化，今已不得而知。不

过，淳十二年（１２５２），广东运使吴泳在《奏宽民五事状》中有言：“民户丁钱，诸路并已蠲免，独本路尚
尔拘催。”⑨表明当时唯有广南东路仍课征身丁税。

以上可见，两宋时期，身丁税的演进过程明显呈现出两个特征。一是身丁税的征收依据逐渐由人丁

转向资产。北宋时，身丁税多以丁身为唯一征收依据。但进入南宋后，朝廷先是对两浙路五等户丁盐钱

给予半折绢绵、半纳现钱的优待，后令常州丁绢直接敷于田亩，绍兴府、处州丁绢的征收结合人户等；荆

湖南路在征收丁米时，亦综合参考人户田亩与丁口，道州丁米甚至直接敷于田亩；广南东路丁米的征收

依据也与户等及田产有关；福建路泉、漳、兴化军客户所纳丁米少于主户……无论是田亩还是户等，皆指

向民户资产，这说明以上地区身丁税皆不再以丁身为唯一征收依据，而是参酌民户资产情况征收，以达

到赋税均平的目的。二是正如学者梁太济所揭示，宋代身丁税一直处于除放过程之中瑏瑠。以上表明，虽

然在中唐两税法颁行后，身丁税重又征收，但其演进仍趋向“惟以资产为宗，不以丁身为本”。

结语

北宋初年两浙路继承吴越旧制的身丁税为无偿征收，与丁盐钱无关，且在真宗大中祥符年间已经废

除。两浙、江淮地区的丁盐钱，本为百姓在食盐与蚕盐榷法下偿付官府计口配盐之钱。徽宗崇宁年间，

蔡京于两浙路推行盐钞法，官府遂不支蚕盐，徒令百姓按丁口缴纳六成蚕盐钱。至政和、宣和年间，这

一制度又推广到江淮地区。两浙、江淮地区源自蚕盐配的丁盐钱因而先后演化为新的身丁税。由于

蚕盐配对象不分主、客户，两浙与江淮地区身丁税的征收对象自然也包括客户。要之，北宋晚期两浙

与江淮地区身丁税的新征与盐法变化密切相关。

宋代文献中，“身丁”多指身丁税，但有时也指丁役，即职役。基于此，对《宋会要辑稿》免役条相关

记载重新解读，可以发现绍兴七年闰十月户部所言“身丁”的免征群体其实属于丁役，而非身丁税。实

际上，宋代身丁税的免征群体并不广泛，主要有品官、僧道、残疾者以及家有长辈年八十岁以上之户。其

中，仅有品官与残疾者免纳身丁税的特权贯穿两宋；僧道则于绍兴十五年失去了免纳特权；家有长辈年

八十岁以上之户可免户下一人身丁税的规定则于淳熙二年才出台。当然，在局部地区，有些特殊群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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